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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北京市嘉佑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
“
本所

”)接受中国新兴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以下筒称
“
收购人”)的委托,担任收购人收购北京绿城怡景生态环境

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筒称
“目标公司

”)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田证券法》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 《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 《非上市 目标公司监督管

理办法》 (以下简称
“

《管理办法》
”

)、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

则 (试行)》 (以下简称 “
《业务规则》

”
)、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

票发行业务细则 (试行)》 (以 下简称
“

《业务细则》
”

)、 《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 (以下简称
“

《业务指南》
”

)、 《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试行)》 (以下简称 “
《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细则》
”

)、 《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以 下简称
“
《收购办法》0、

《非上市公众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

告书和要约收购报告书》 (以下简称
“

《信 `息
披露第 5号准则》

”)等 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

精神,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

本所经办律师依据上述有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乏 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严 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对于收购人收购 目标公司的相关法律事实进行了充分的审核查验,保证

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 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r黟兴●c蚴绿嬷涩 ,,`顶Ξ扌律煮 刃扌 ●·京 定茗佑律贬掌豸彳

第一部分 声 明 及 释 义

一、声明

1、 本法律意见书系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以前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并基

于本所律师对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的理解而形成。

2、 收购人确认,其 己向本所暨本所律师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 ,

真实、有效的原始正本资料、副本材料 ;其 向本所暨本所律师提供的资料和所

作的陈述、说明是完整、真实、有效的,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

和信'g均 己向本所暨本所律师披露,无任何虚假陈述或证明,亦 不存在任何隐

瞒和遗漏。对子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 ,

本所暨本所律师依赖于公司、政府有关部门、其他有关单位等出具的证明、说

明、承诺或其他文件,以及与本次收购有关的中介机构出具的书面报告和专业

意见。

3、 本所暨本所律师对收购人本次收购的合法性及与本次收购相关的其他重

大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

重大遗漏。但本所暨本所律师不对会计、审计、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法

律意见,本 法律意见书中对相关会计、审计、评估等文件中数据和结论的引用,

并不意味着本所暨本所律师对该等数据和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作出任何事实

上和法律上明示或默示的保证,且对该等内容,本所暨本所律师并不具有核查

和审查的适当资格。

4、 本所暨本所律师同意收购人部分或全部在本次收购相关文件中引用本法

律意见书内容,但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5、 本所暨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收购人本次收购的申报文件之

一,随同其他文件一同申报审批或备案,并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6、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 司本次收购乏 目的使用,末经本所暨本所律师事先

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作其他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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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释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特定含义 :

1 本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市嘉佑律师事务所关于 《中国新兴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收购北京绿城怡景生态环境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乏法

律意见书

2 目标公 司
匕
日

△
彳 牝京绿城怡景生态环境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 司

3 收购人 匕
日

刂
彳 中国新兴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4 本次收购
匕
日

4
●

收购人 以认购 目标公 司发行的 ⒛,367,BO0股 (认购后持有

目标公 司`息 股本的 40%),并 与 目标公 司原股东李毅达成

《一致行动人协议》 ,从而成为 目标公 司实际控制人的行

为。

5 《公司章程》
匕
日

丿
亻

《北京绿城怡景生态环境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漳

程》

6 《收购报告书》
匕
日

亠
亻

收购人为本次收购编制的 《北京绿城怡景生态环境规划设

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7
《增发投资协

议》及补充协议
丬旨

收购人 以认 购 目标公 司非公开 发行的 ⒛ ,狁7,gO0股 为 目

的,与 目标公 司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

8 中国证监会
匕
曰

4
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

9
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 系统

匕
日

亠
亻 仝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

10 本所
匕
日

△
犭 牝京市嘉佑律师事务所

《公司法》
匕
日

△
亻

经 2013年 12月 ⒛ 日第十二属全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蚕员会第六次会议修订后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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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管理办法》 扌旨

经 2013年 12月 2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第 1C

次主席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后实施的 《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督

管理办法》

^
0 《收购办法》

匕
日

经 2014年 5月 5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第 41次

主席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后实施的 《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

14
《信 `息

披露第

号准则》

匕
日

△
亻

中国证监会于 2014年 6月 ⒛ 日公布并子 ⒛14年 7月

日实施的 《非上市公众公司信 '昏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和要约收购报告书》

^
z

一0 《业务规则》
匕
日

△
亻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

8日 发布 并 于 2013年 12月 30日 修 改 的

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 (试行)》

2013年 2月

《全国中小企

16
《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细则》

匕
日

4
●

仝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3年 2月

8日 发布并于 20彳 7年 7月 1 日修改的 《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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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 文

基于以上,本所暨本所律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充分核查验证的基

础上,就本次收购相关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

一、收购人的主体资格

(一)收购人的基本情况

根据收购人提供的相关资料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的收购人的基

本情况如下 :

中国新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咸立子 19凼 年 ∞ 月 08日 ,法定代表人罗

晓舫,统一信用代码 91“ 0000100010挪 56,注册资全为人民币∞0000万 元人

民币,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新兴宾馆 (北京市西三环中路十七号),经营期限

为长期,经 菅范围:对外派遣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 目所

需劳务人 员;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 目;承包境外工

程及境内固际招标工程 ;进 出口业务 ;杌械电子设备、纺织品、服装鞋帽的研

制、生产、销售;钢材、生铁、炉料、木材、水泥、化工材料 (不含危险化学

品)的 销售:经济信`g咨询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举办国内展览;工程和技

术研究与试验发展 ;企业管理服务;出 租办公用房 ;出 租商业用房 ;工程勘察 ;

工程设计。 (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 ;工程勘察、工程设

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菅活动 ;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菅活动。)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基本情况

1、 中国通用技术 (集 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收购人 100lO股权 ,出 资额

叼0000万 元,为 收购人控股股东。国务院国资委持有中国通用技术 〈集囚)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 10鳏股权,通过中国通用技术 (集 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控制

收购人,为收购人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资委是国务院直属正部级特设杌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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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

2、 中国通用技术 (集 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

成立于 1998年 3月 18日 ,法 定代 表人许 宪平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叨 110000刀 ∞ 2200XY,注 册 资 全 为 人 民 币 ZsO000万 元 ,住 所 地 北 京 市 丰 台 区 西

三环中路 ♀0号 ⒛ˇ8层 ,经菅期限为长期 .

经营范围:对外派遣实施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 员;投资 ;资产经营、资产

管理 ;进 出口业务: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设计和制作印刷品广告 ;

广告业务;自 有房屋出租。 (企 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菅项 目,开展经菅活动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

主菅业务:先进制造与技术服夯咨询业、医药健康产业、贸易与工程承包业。

(三 )收购人及其控制的核心企业与 目标公司的关联情况

1、 收购人核心企业 :中 国新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新兴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新兴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新兴交通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通用地产有限公司、中国通用新兴地产有限公司、中国新兴矿业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新兴宾馆有限责任公司、山西新兴睿祥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11中 国新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⒛∞00万 元。

经营范围:工业、能源、交通、民用、市政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建设项 目的

施工总承包;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 ;消 防工程的施工 ;钢结构、网架工程的设计、

制作与安装 ;建筑幕墙工程的设计、加工制作与安装;建筑 (包括车、船、飞机 )

的室内、室外装饰装修工程的设计与施工 :工业与民用建筑的防水工程施工 ;设

备、管道、线路的安装与维修 ;通风空调安装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

服务;全属结构、铝合全、钢塑门窗的加工、销售 ;建筑机械、设备、建筑周转

材料的租赁 ;钢琴生产、销售 ;建筑材料见证检测 ;木制品的设计、加工制作与

安装 ;机械电子设备安装工程施工 ;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地产咨询 ;物 业管理 ;

房屋租赁;铁精粉、矿石、杌械设备、电器设备、全属材料、木材、建筑材料、

装饰材料、不锈钢制品、钢板材、铝材、五全交电、制冷空调设备、劳保用品、

有色佥属、钢坯、焦炭、橡胶、重油、铝矾土、铜板、物流设备的销售 ;煤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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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零售 ;工程勘察设计 ;工程技术咨询 ;工程造价咨询 ;城 乡规划设计 ;货

物进 出口;锅炉的安装、改造 (具体范囿按许可证经营,有效期至 2022年 li

月 ∞ 日)。  (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

核心业务:建筑工程。

12中 国新兴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111000万 元。

经营范围:工业与民用建设项 目的建筑施工 ;市政建设、地基与基础工程、

道路与桥梁工程、建筑幕墙工程、消防工程、水利电力工程、杌场跑道工程、石

材干挂工程、古建工程、园林绿化工程、防水与防腐工程 以及室内外装饰装修工

程的施工 ;设备、管道、线路的安装 ;强弱电施工 ;钢结构网架的制作安装 :建

筑杌械设备及器材的租赁 ;木材、铁制品、门窗、玻璃钢制品、通风管道的加工
;

开关柜制作 ;建筑材料、钢材、门窗、玻璃钢制品、家具的销售 ;工程勘察设计 ;

房地产开发、经菅、拆迁、咨询 :销 售 自行开发的商品房 ;物业管理 ;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计算杌系统服务 ;建设工程项 目管理 ;经济贸

易咨询 ;投资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 ;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 出口、代理进 出口;热

力供应 (供热区域 ;丰 台区、海淀区、西城 区);大 件运输 (有效期至 ⒛22年

12月 17日 )。  (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菅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

核心业务:建筑工程。

13中 国新兴进出口有限责任公 司

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3sO00万 元。

经营范围:批发医疗器械 ("类 ):医 用电子仪 器设备 ;医 用超声仪器及

有关设备 ;医 用高频仪器设备 ;医 用磁共振设备 ;医 用 X射线设备 ;手术室、急

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 ;医 用高能射线设备 ; (医疗嚣械经菅许可证有效期至

⒛23年 06月 03日 );销 售医疗器械 ("类 );进 出口业务;纺织品、服装、

日用百货、五全交电、机械设备、家用电器、化工材料 (危 险化学品除外 )、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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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美术品、通讯嚣材、汽车及汽车配件、建筑及装饰材料、铁矿石、钢铁的销售。

(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菅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

的经营活动.)

核心业务:军 需品及后勤装备进出口.

彳4中 国新兴交通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仝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刀000万 元 .

经营范囿:交通、运输的投资管理 ;仓储服务;汽车 (含零部件)生产、销

售 ;汽车配件的销售 ;与 汽车生产、维修相关的工具、设备、材料的销售;汽车

租赁 ;焦炭、建材、石材、电子嚣件、五全交电、日用百货、日用杂品、建筑材

料、有色全属、生铁、铁矿石、氧化铝、铝土矿、木材、黑色全属、燃料油、石

油沥青、矿产品、机械设备的销售;进 出口业务;道路货物运输、仓储、物流方

案设计 ;计算机网络服务、数据存储维护 ;办公服务、文档管理、企业管理服务、

其它业务管理 ;企 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 ;煤炭经营;房屋、设备租赁 ;天然气

供应;销售化工产品;不储存经菅危险化学品 (共 sz1种 ,详情见 《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附表);预 包装食品销售 (不含冷藏冷冻食品 )。 (企业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 ;销售食品、销售化工产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菅活动。 )

核心业务:贸 易物流。

15通用地产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50000万 元。

经菅范囿:房地产开发;销售 自行开发的商品房 ;自 有房屋物业管理 ;信 `息

咨询 (中 介除外);家居装饰 ;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机械电器设备。 (企

业依法 自主·,L择 经菅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

菅活动。 )

核心业务:房地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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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中 国通用新兴地产有限公 司

全资子公 司,注册资本 19%2万 元 .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建筑工程 `甚承包 ;房屋装饰、装修、建筑工

程机械、设备的租赁 ;钢材、铝、铜、铅、锌、木材、水泥、建筑材料、机电产

品、汽车及零配件、工程机械、塑料及制品、家用电器、仪 器仪表、针纺织品、

家俱、皮革及制品的销售 :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承接动力发动机清洗业务。(企

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

营活动。 )

核心业务:房地产开发。

17中 田新兴矿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 司,注册资本 6900万 元。

经营范围:重 油、燃料油、煤化工制品 (危险化学品除外 )、 氧化铝、石灰

石、石材、炉料 (含焦炭 )、 大理石、铝矾土、钼矿粉、花岗岩、贵全属、有色

全属、黑色金属及制品、全属材料、五全交电、轻工产品、化工原料及制品 (危

险化学品除外 )、 木材及制品、水泥、建筑材料、机电产品、家用电嚣、仪器仪

表、生铁、钢材、塑料及制品、纺织用纤维、针纺织品、汽车零配件、机械设备、

电子通信设备、日用百货、皮革制品的销售 ;进 出口业务 :洗染服务 ;与 业务相

关的咨询调艮务;煤炭经菅。 (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菅活动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菅活动。 )

核心业务:矿山开采。

18新兴宾馆有限责任公 司

全资子公 司,注册资本 ∞00万元。

经营范围: (大 型餐馆)含凉菜、不含裱花蛋糕、不含生食海产品 ;二次供

水 (有效期至 2019年 ∞ 月 07日 );住 宿 ;演 出经纪 :销售食品 ;零售烟萆 ;

日用百货、日用化学品、纺织品、针织品、月艮装鞋帽、钟表眼镜、文化用品、文

娱用品、工艺美术品、家用电器、照相器材的销售 ;酒店管理 ;汽车租赁 (不含

九座以上客车);出 租办公用房 .(企 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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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经纪、餐饮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菅活动.)

核心业务:住宿、酒店管理。

19山 西新兴睿祥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ss53万 元 .

经菅范围:黑 色全属矿石、常用有色全属矿石、不锈钢产品、全属材料 (不

含贵稀全属 )、 煤炭、焦炭、铝矾土、生铁、钒石、建筑材料、钢材、包装材料、

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品)、 普通机械设备及配件、电子产品、水暖嚣材、施工机械

设备、五全交电、百货、电脑办公用品、针纺织品、瓶装酒、汽车配件的销售 ;

废旧全属回收 ;压缩气体及液化气体 :氯 ;易 燃液体 :苯、粗苯、甲醇、煤焦油、

燃料油 (闪
`葭
<∞℃ )、 石脑油、乙醇 ;易 燃固体、自燃和遇湿易燃物品 ;炭化

钙 (以上品种无储存)的批发;室 内外装潢工程 ;建筑工程设计施工;进 出口贸

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菅活动 )

核心业务:贸 易。

2、 经检索全国企业信用信`g公示系统及查阆收购人的声明,收购人及其核

心企业、关联企业与 目标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3、 经检索全国企业信用信`g公示系统及查阆收购人的声明,收购人及其核

心企业、关联企业与 目标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四 )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核心企业与目标公司的关联情况

1、 收购人控股股东中国通用技术 (集 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控制的核心企

业如下 :中 国邮电器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新兴集圆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技术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机械进出口 (集 团)

有限公司、中国仪器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通用咨询投资有限公司、中固海

外经济合作有限公司、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北京杌床研究所有限公司、齐齐哈

尔二机床 (集 囚)有 限责任公司、哈尔滨量具刃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用技术

集团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通用环球医疗集 lXl有 限公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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彳1中 国邮电器材集团有限公司

仝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⒛0000万 元。

经营范围:通信产品、通信配套产品、零配件和信 `息逦信企业生产产品、信

息通信所需的黑色全属、有色全属、木材、建筑材料、轻化纺材料及制品、机械

产品、电子产品、润滑油、汽车、摩托车、沥青、黄全、珠宝首饰、全银饰品、

贵佥属及其饰品、工艺美术品、日用品、办公用品、家用电器、体育用品、文化

用品、钟表、眼镜、礼品、玩具、乐器、照相嚣材、计算机软硬件的销售 ;数据

处理 (呼叫中心、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夯中的银行卡中心、PUE值在 15以上的云

计算数据中心除外);广 告业务;展览及技术交流业务;系 统集咸、软件开发、

技术转让及售后服务;基础软仵服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棱术推

广 ;从事利用国内资全采购机电产品的田际招标业务;工程招标及代理 ;房屋租

赁、仓储、物业经营、物业管理 ;国 际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进 出口业务;对

外经济贸易咨询服务;经 济信`g咨询服务、技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会议

服务;销售食品、化工产品;互联网信息服务;经 菅电信业务。 (企业依法 自主

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 ;互联网信息服务、销售食品、销售化工产品、经

营电信业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菅

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

核心业务:通信终瑞产品分销、零售维修及物流、国际展览、国际贸易、通

信工程建设、电信增值服务和电子商务。

12中 国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15000O万 元 .

经营范围:进 出口业务;从事对外经济贸易咨询服务、广告业务、展览及技

术交流业夯;轻工产品、日用百货、五全家电的销售 ;房屋租赁 ;新能源产品的

研发、制造、销售及相关业务的咨询与服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

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

核心业务:全属业务、化工业务、纸浆业务、农产品业务、出口贸易、跨境

电商业务。

13中 国新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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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资子公 司,注册资本 3⒛000万 元。

经菅范围:对外派遣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 目所需劳务

人 员;承 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 目;承 包境外工程及境内

固际招标工程 ;进 出口业务;机械 电子设备、纺织品、调艮装鞋帽的研制、生产、

销售;钢材、生铁、炉料、木材、水泥、化工材料 (不含危险化学品)的销售 ;

经济信`g咨询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举办国内展览 ;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

展 ;企业管理服 务;出 租办公用房 ;出 租商业用房 ;工程勘察 ;工程设计。 (企

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菅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 ;工程勘察、工程设计以及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 目,经 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

核心业务:建筑施工、贸易物流、房地产 .

14中 国技术进 出口集团有限公 司

全资子公 司,注册资本 180000万元。

经营范囿:向 境外派遣各类劳务人 员 (不含港澳台地 区,有限期至 2∞3年

"月
13日 );预 包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 (有 效期至 ⒛22年 Og月 16

日):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 ;进 出口业务 ;承 办国 (境)外各类工程项 目和境 内

国际招标工程 ;国 (境 )外承包工程和海外企业所需设备材料 出口;经营国内外

工程承包、海外工程承包项 目的投融资咨询服 务;对外经济贸易咨询服务、展览、

技术交流及技术服务 ;技术和成套设备的寄售和维修服务 ;国 内外招标业务 ;广

告的设计、制作和发布;铁精粉、铁矿砂、铁矿石、钢材、化肥、石油石化制品

(不含危险化学品 )、 铅版材和电解设备、建材、纺织品、轻工产品、木材及制

品的销售;燃料油经营;有色全属、煤炭经菅 , (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
,

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

核心业务:重大技术装备和成套设备进 出口,国 内外工程承包和项 目管理 ,

国内外贸易、招标、商务技术咨询及投融资。

15中 国机械进 出口 (集 团)有限公 司

全资子公 司,注册资本 200000万 元。

经营范围:销售第三类医疗嚣械、食品 ;向境外派遣各类劳务人 员 (不含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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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台地 区) (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有效期至 ⒛23年 7月 夕 日);自 营和代

理除 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 16种 出口商品以外的其他商品及技术的出口业

务 ;自 营和代理 国家实行核定公 司经营的 14种进 口商品以外的其它商品及技术

的进 口业务、钢材的进 口业务 ;开展"三来一补"业 务 ;经营寄售、维修、技术服

务业务 ;承 办囤内外咨询服务、展览宣传及技术交流业务 ;经营外国政府、国际

全融组织提供资全、贷款项下的招标、投标、采购业务;承 包国 (境)外各类工

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承 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业务 ;以 上进出口商品的

国内销售 (国 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除外);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汽车、汽车零

配件、机械设备。 (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菅活动 ;销售食品、销

售第三类医疗器械 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 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

核心业务:国 际工程承包和大型成套设备出口、智能技术与装备、汽车业务。

16中 国仪器进 出口集团有限公 司

全资子公 司,注册资本 ∞000万 元。

经营范囿:销售医疗器械、Ⅲ类及 V类放射源、
"类

及
"类

射线装置、预包

装食品 (不含冷藏冷冻食品 )、 特殊食品 (婴幼儿配方扎粉);销售密码杌、广

播电视设备、电子产品、通讯设备、计算机设备、网络设备及软件、安防产品、

安保产品、风力及水力发电设备、污水处理设备、垃圾处理设备、太阳能产品、

化妆品、家电、日用品、五全嚣材、仪 器仪表 ;进 出口业务 ;从事对外咨询服务、

技术交流、仪器仪表维修 ;招标代理业务 ;主办境 内对外经济技术展览会 ;设备

租赁 ;安防产品的技术服务 ;信
`息 系统集成 ;仓储服务。 (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

菅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 ;销售医疗器械、食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 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

核心业务:电子信息业务、医疗健康业务、商贸服务业务、广电技服业务。

17中 国通用咨询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sO000万 元。

经菅范围:第 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 '昏服务业务 (仅限互联网信
`息

服务),互

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电子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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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有效期至 zO23年 01月 10日 )。 从事咨询服务业务 (包括政策咨询、规

划咨询、管理咨询、投融资咨询);枝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夯 ;

企业改制和重组咨询 ;进 出口业务;招投标代理业务;工程项 目总承包及相关业

务咨询 ;承 办会展业务;计算机服务;焦碳、黑色全属、建筑材料、化工产品 (危

险化学品除外)、 杌械设备、五全交电、电子产品、家用电嚣的销售 ;贸 易代理 ;

房地产开发;设备租赁、房屋租赁 ;科技交流及推广服务;投资及资产菅理。(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

菅活动。 )

核心业务 :咨询业务、投资业务、基全管理、招标采购、贸易管理、新型代

理 。

彳8中 田海外经济合作有限公司

全 资 子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zIO22251万 兀 。

经菅范围:境外工程、境内外资工程的总承包;进 出口业务;承担国家经援

项 目;销售医疗器械、汽车、汽车配件、五全交电、机电设备、装饰材料、家用

电器、电子产品、日用百货、建材原料、煤炭、焦炭、饲料、纸张、铁矿石、铁

精粉、黑色全属、有色全属、生产性废全属、矿产品、文化用品、燃料油、化肥、

谷物、帐篷、机械设备、计算杌、软件及辅助设备、体育用品、通讯设备、家用

电器;房地产经营;与 经营项 目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信 `ξ服务;产 品展

销 ;房屋出租 ;对外派谴各类劳务人员 (不含港澳台地区;有 效期至 2∞3年 09

月 22日 );销售化工产品、食品;燃 气经营。 (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
,

开展经营活动 ;销售食品、化工产品;燃 气经菅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 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 目的经营活动。 )

核心业务:国 际工程承包、园际国内贸易、对外经济援助、国际劳务合作。

19中 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 司,注册资本 10胡48∞ 万元。

经营范囿:批发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

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体外诊断试剂、毒性中药材、毒性中药饮片;销 售



医疗器械 I"、
"类

:眼科手术器械 ;矫形外科 (骨科)手 术器械 ;计 划生育手

术器械 ;注射穿刺器械 ;医 用电子仪嚣设备 ;医 用光学器具、仪嚣及内窥镜设备 ;

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 ;医 用激光仪器设备;医 用高频仪器设备 ;物理治疗及

康复设备 ;申 医器械 ;医 用磁共振设备 ;医 用×射线设备;医 用×射线附属设备

及部件 ;医 用高能射线设备 ;医 用核素设备 ;医 用射线防护用品、装置 ;临床检

验分析仪器;体外诊断试剂;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植人材料和人工器官 ;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嚣具 ;病 房护理设备及器具;医 用冷疗、低温、

冷藏设备及器具 ;口 腔科材料 ;医 用卫生材料及敷料;医 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 ;

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Il类 :显微外科手术嚣械 ;耳鼻喉科手术器械 ;口 腔

科手术嚣械 ;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械 ;妇产科用手术器械 ;普通诊察器械 ;口 腔

设备及器具 ;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嚣具;批发 (非 实物方式)预 包装食品、乳制品

(含婴幼儿配方扎粉);对外派遣实施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加工中药饮片

(仅限分公司经营);进出口业务;经营国际招标采购业务,承 办国际全融组织

贷款项下的国际招标采购业务;经营高新棱术及其产品的开发;承 包国 (境 )外

各类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汽车的销售;种植 中药材 ;销售谷物、豆类、薯

类、饲料、化工产品 (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除外);仓储服务;租赁

杌械设备.(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菅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菅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

核心业务:医 药商业、医药工业、医药国际贸易。

1彳 0中 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zO1324万 兀。

经菅范囿:汽车、低速货车、摩托车及零部件、检测设备产品的研究、技术

开发、技本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试验检测,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

单轨列车转向架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销 售汽车 (不含 9座及以下乘用车)、

低速货车、摩托车及配件、仪器仪表、通用机械、电子元嚣件、化工产品 (不含

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品)、 钢材,学 术交流,房屋租赁 ,CNG车 辆改装。 (法律、

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规定需经审批的,木获审批前 ,

不得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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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业务;专 用汽车组装与销售、技术服务、汽车试验设备开发制造。

彳彳1中 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580彳 0万 元。

经营范囿: 《纺织科学研究》、 《纺织标准与质量》出版发行 (有 效期至

⒛⒛ 年 12日 31日 );纺 织品、针织品、合成纤维产品、纺织机械、工业控制

设备和印染工艺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纺 织化纤产品、纺织机械设备、

工业控制设备与配件及其相关产品的生产、加工 ;本院研制开发的技术和技术产

品的出口业务及本院 自用技术、设备和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纺 织品

分析测试、检测;承办纺织品国内展览、展销 ;纺 织技术项 目的论证 ;资料翻译 ;

汽车 (不含小轿车)销售;设计和制作印刷品广告 ;利 用自有 《纺织科学研究》

《纺织标准与质量》杂志发布广告 ;房屋出租 ;设备租赁 ;物 业管理 ;会 务服夯 .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

的经营活动。 )

核心业务:纺织高新技术研发和生产制造。

彳彳2北京机床研究所有限公 司

仝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狃 9万元。

经菅范囿:科研课题、行业技术组织,成套设备、精密机械、精密测试、数

控设备、特种加工技术、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培训;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代理进出口;机床性能测试和商检、数控杌床维修服务;对外合资经营、

合作生产 ;设计制作印刷品广告,利 用自有 《制造技术与机床》杂志发布广告 ;

会议服务 ;承办展览展示活动 ;巛制造技术与机床》杂志编辑出版发行;经菅电

信业务;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 ;广播电视节 目制作。 (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菅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电信业务、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广播电视节 目制作以

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

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菅活动。 )

核心业务:精密超精密杌床关键技术研发与制造。

113齐齐哈尔二机床 (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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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彳2⒛ zIO万 元。

经营范围:全属切削机床、锻压杌械、纺织工业机械、石油设备、全属模具、

液压件、铸件、全属结构、木制品、杌床附件制造,杌械、全属表面处理及热处

理加工,杌床及杌床附件设计、改造、维修及技术咨询月艮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国 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房屋租赁,供 热,杌械

设备及零配件批发,建筑劳务分包 .

核心业务:重型杌床研发与制造。

114哈尔滨量具刃具集 lll有 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3B/i4万 元。

经营范围:量具、刃具、量仪、数控机床及刀具的杌械制造及销售,热处理

加工 ;房屋租赁 ;自 营或代理货物进出口 (但 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

除外).

核心业务:精密量仪、数控刀具研发与制造。

115通用技术枭团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bO00万 元。

经营范围:预 包装食品销售,不含冷藏冷冻食品 (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至

⒛22年 01月 23日 );保 险兼业代理 ;无船承运业务;国 际运输代理业务:进

出口业务;仓储和房屋租赁业务;杌 电设备、木材、轻工轻纺、化肥、化工原料

及产品 (危险化学品除外 )、 五全交电及电子产品的销售。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 目,开展经菅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菅活动。 )

核心业务:海运、陆运、空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国 际多式联

运、空运包机、保险代理、通关代理以及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116通用环球医疗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已发行股份 1716∞犸BO。 该公 司注册于中国吞港,股票代码

HK 02666。

核心业务:医疗设备融资租赁、医脘投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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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检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查阅收购人的声明,收购人控股股

东及其核心企业、关联企业与 目标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3、 经检索仝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查阅收购人的声明,收购人控股股

东及其核心企业、关联企业与 目标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四 )收购人的诉讼及信用状况

1、 收购人及其现任董事、监事、总经理诉讼、伸栽情况

(1)根据收购人提供的声明及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检索全田法院被执行人信

息查询系统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收购人不存在正在进行的重大诉讼、仲

裁,不存在已经得到终审判决但尚未执行完毕的重大案件的终审判决书、裁定、

调解书及申请执行文件。

(2)根据收购人提供的声明及资料并经检索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
`息

查询系

统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乏 日,收购人现任董事、监事、总经理不存在正在进行

的重大诉讼、仲裁,不存在已经得到终审判决但尚未执行完毕的重大案件的终审

判决书、裁定、调解书及申请执行文件。

2、 收购人及其现任董事、监事、总经理的诫信状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 日,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如下 :

序  号 姓  名 职  务

1 罗晓舫 董事长

2 李国华 董事、总经理

3 吴 越 董事

4 牛来保 董事、总会计师

5 李安民 董事、副总经理

6 马健峰 董事、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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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 强 董事、副总经理

8 秦佳之 外部董事

9 文标 职工董事、总经理助理

10 强 勇 监事会主席

11 刘 启 监 事

12 苟玮 监事

根据 自中国人民银行查阅的企业信用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检索中国栽判文书

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全田中小企业股权转让系统信
`包

披露平台、证券期货

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等公开信息网站 ,收 购人具有良好的诫信记录和健全的公

司治理机制,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损害公众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况。收

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均非失信联

合惩戒对象,不 存在全国股转系统 《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

答》中不得收购挂牌公司的情形。

同时,收购人己出具承诺函,承诺不存在 《收购管理办法》以及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下列不得收购公众公司乏情形 :

(1)收 购人 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 期木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

(2)收 购人最近 2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

(3)收 购人最近 2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

(4) 《关亍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规定不得收购公众

公司的情形 ;

(5)收 购人利用公众公 司收购损害被收购公 司及其股 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公众公 司的其他

情形。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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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资者适当性规定

根据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六条规定, 
“
下列投资者可以参与挂牌公

司股票定向发行 :

(一 )《非上市 目标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公司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 员工 ,以及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

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组织
;

(二 )符合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条件的投资者。
”

根据 《投资者遥当性管理细则》第三条规定, 
“
下列杌构投资者可以申请参

与挂脾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

(一 )注册资本 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 ;

(二)实缴出资总额 500万 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
”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收购人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仝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收购人具备进行本次收朐的主体资格。

二、 目标公司的主体资格

(一 )目 标公司的基本情况

根据 目标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目 标公司基本情况如

下 :

目标公司现合法存续,持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核发的 《菅业

执照》,公 司的基本信息 :

企业名称 :北京绿城怡景生态环境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代码

838418)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g臼⒛2gl/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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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李毅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非上市、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注 册 资 本 :∞ 0517万 元

注册时问:200♀ 0716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甲 5号 1幢 Λ座南区东侧二层东

菅业期限 :200旷 0/16至 长期

经菅范围:工程勘察 ;工程设计 ;境内旅游业务 ;销售花、草及观赏植物、

建筑材料 (不从事实体店铺经营 )、 园林机械设备、化肥、化工产品 (不含危

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城市园林绿化及养护 ;水污柒治理 ;固 体废

弃物污染治理 ;公 园管理 ;筹备、策划、组织晚会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 (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菅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目标公 司现股权结构

11历 史沿革

目标公司历史沿革及成立情况如下 :

股 东名称
股 本

全额 (元 ) 比例

李毅 32,550,000 00 85 54%

潘玉霞 1,951,700 00 5 13%

张 琨 1,050,000 0o 2 76%

梁明玉 1,050,000 00 2 76%

黄 江 ‘,000,000 00 2 63%

周景波 350,000 00 o 92%

李新朋 100,000 00 0 26%

合 计 38,051,700 00 1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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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7月 16日 , 自然人李毅、李莉分别出资 5万 元、z1s万 元,注册咸

立 目标公司前身北京阿特帆斯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
“
阿特帆斯

”
),

由李毅担任法定代表人,公 司注册资佥 sO万 元,实 收资本 50万 元,股权结构

为李毅 10%、 李莉9啷。根据北京润鹏冀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京润 (验 )

字 [200叫 ˇ7476《验资报告》,截止 ⒛∞ 年 7月 16日 ,阿特帆斯 (筹 )已收

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 (实 收资本)合计人民币伍拾万元整。

2011年 8月 4日 ,阿特帆斯获河北绿城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

“
绿城工程公司

”)增 资 50万元,公 司注册资本增至 100万 元;同 时李莉将其

在阿特帆斯的出资 犸 万元转让给绿城工程公司,阿特帆斯股权结构变更为李毅

觇,绿城工程公 司%%。 根据北京隆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出具隆盛验字

[⒛ 11⒈彳0⒛ 号 《验资报告》,截止 ⒛nl年 8月 10日 ,阿特帆斯公司已收到

新股东绿城工程公司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实 收资本)合计人民币伍拾万元整。

2011年 8月 ∞ 日,李毅将其在阿特帆斯的全部出资 5万元转让给王大乐 ;

绿城工程公 司将其在阿特帆斯的全部出资 %万 元申狃 万元转让给王大乐,同

时企业名称变更为北京绿城颐景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绿城颐景 0。

本次股权转让后绿城颐景的股权结构变更为绿城工程公司 51%、 王大乐 49%。

2013年 9月 10日 ,王 大乐将其在绿城颐景的全部出资 绅 万元转让给绿城

工程公司,绿城颐景成为绿城工程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013年 11月 13日 ,绿城颐景获绿城工程公 司增资 400万元,注册资本增

至 sO0万 元。根据北京中诺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中诺宜华验字⒓01刨

第 Ns106号 《验资报告》,截止 ⒛13年 1彳 月 13日 ,绿城颐景已收到股东绿城

工程公司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实 收资本)合计人民币肆百万元整。

2015年 2月 10日 ,绿城工程公 司将其在绿城颐景出资的 4∞ 万元转让给

李毅 ;将其在绿城颐景出资的 15万 元转让给张琨 ;将其在绿城颐景出资的 15

万元转让给梁明玉;将其在绿城颐景出资的 5万 元转让给周景波。至此,绿城

工程公司退出绿城颐景股东会 ,由 李毅、张琨、梁玉明、周景波等 4名 自然人

纽成新的股东会。本次股权转让后绿城颐景的股权结构变更为李毅
"%、

张琨

镪、梁玉明 幽、周景波 1%.



2015年 4月 ∞ 日,绿城颐景决定,根据天职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
天

职业字⒓015阳夕 号
”

《审计报告》中对公司截止 ⒛15年 3月 3彳 日进行审计

所硝认的公司净资产额人尿、币5,” 4,亻 52∞ 亓进行折股变更为股份公司,公 司

变更后注册资本拟设置为人民币sO0万 元,超出前述注册资本的净资产人民币

7m,彳 52∞ 元列人变更后股份公司的资本公积。

⒛15年 5月 20日 ,北京市工商行政菅理局海淀分局莶发
“
京海名称变核

(内 )字 ⒓01钊 第 0018623号 ”
《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核准北京绿城

颐景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
“北京绿城怡景生态环境规划设计股份

有限公司
”.本次变更公司性质后绿城颐景的股权结构仍为季毅 9a9/9、 张琨 3%、

梁玉明 3%、 周景波 1%。

⒛16年 7月 夕 日,仝 田股转系统公司出具了 《关于同意北京绿城怡景生

态环境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股

转系统函[201刨 5sO2号 ),同 意公司的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桂牌,纳人非上市

目标公司的监管中.公 司证券简称 “
绿城股份

”
,证券代码

“田8418” .

⒛彳7年 5月 31日 , 目标公司通过向绿城工程公 司4名 自然人股东李毅、

张琨、梁玉明、周景谈定向发行股份的方式作价 55,200,00000元收购绿城工

程公司 100qO股权,发行股份价格为 1BzI元用殳,共计发行 3000万 股 .

⒛17年 11月 ” 日, 目标公 司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从 ∞000万 增加

到 3,50000万元,同 时增加了菅业范围,并修订了 《公司章程》。

⒛18年 8月 14日 ,目 标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关于<北京绿城怡

景生态环境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股票发行方案>》 的议案,以非公开

定向发行的方式,以 1元″殳的价格 ,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潘玉霞、黄江、李新

朋等三人 发行 了 3,∞ 1,臼9股 ,其 中潘玉 霞认 购 1,%1,臼♀股 ,黄 江认 购

1,000,000股 ,李新朋认购 100,000股 。本次增发后 目标公司股权结构如上述

《目标公司现股权结构表》所示。

12目 标公司控股、参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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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公司对外投资情况 (单位 :万 元 )

13全资子公司情况

目标公司下属一个全资子公司河北绿城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

“
绿城工程公司

”
)。 绿城工程公司成立于 ⒛0/年 9月 6日 ,现合法存续 ,

持有石家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 《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

企业名称:河北绿城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1301006665680∞ 0

法定代表人 :李毅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 )

注册资本:5463万 元

注册时间;20070906

注册地址 :河北石家庄市裕华区南二环东路 20号河北师大科技园A座 815

室。

菅业期限 :⒛070906至 2057年 ∞ 月 Os日

经营范囿:园 林绿化工程施工 :市政工程施工 :园 林维护 ;园 林绿化工程

技术研 发 ;园 林植物种植 、销售 (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及限制种植植物除外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菅活动 )。

绿城工程公 司股权结构

公 司名称
目标公 司 姚 瑶 (自 然人 )

出资额 占 比 出资额 占 比

河 北 绿 城 园林 绿 化 工 程

有限公 司
5,463 100%

四 川 绿 城 怡 景 建 设 有 限

公 司
8,000(认 缴 ) 80% 2,000(认 缴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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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股 东名称 出资全额 比例

2017年 8月 10日

股权转让

北京绿城怡景生态环境

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5,463 00 100 00%

合 计 5,463 0o 100 00%

绿城工程公司现有 3个分公司,分别是北京分公司、北京杨镇分公司和江

西分公司。北京分公司成立于 2011年 4月 20日 ,经营范围为城市园林绿化 ,

负责人为李毅.北京杨镇分公司成立于 2013年 4月 ⒛ 日,经营范囿为城市园

林绿化施工 (不含建筑工程施工)和 园林景观设计, 负责人为王新明。江西分

公司成立于 ⒛15年 8月 21日 ,经营范围为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市政工程施工 ;

园株维护 ;园 林绿化工程技术研发;园 林植物销售。负责人为龙元德。

14经 营资质

15目 标公 司其余详细情况见本所出具的 《北京绿城股权并购项 目法律尽职

调查报告》。

三、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一 )本次收购的方式

根据收购人为本次收购编制的 《收购报告书》,及 目标公司与收购人签订的

《增发投资协议》,目 标公司向收购人非公开发行 ⒛∞ /g万 股 ,发行价 19381

目标公司经营资质及有效期

发证机关 编 号 资质类别 有效期

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

源管理委 员会
A211017338-6/3

凤景园林

设计乙级

20彳 7 7 3-ˉ 2022 7

3

北京市规划委 员会
[京〕城规编

(彳 42074) |午 -3/1

城市规划

乙级

20彳 5 8 31-ˉ 201♀  1

2 30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 员

会、北京市财政局、
GR201311001137

高新技术

企业证书

2016 12 22-ˉ 2019

1221



r薪兴磁贿绿避淝夕
`顶

绀 律熏刃书                   /c· 京祝勖。律师事多彳

元/股 .交易完成后, 目标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臼41呖 万股,其 中收购人持有

⒛ 36/B万 股 ,占 比 00%;李 毅 持 有 ∞ ss万 股 ,占 比 51夕 %;其 他 股 东 占 比 8胡 %。

(二 )本次收购后 , 目标公 司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

(三 )本次收购后 目标公 司股权结构

序 号

股 东姓名

或名称

持股数额

(月殳)

发行前持股

比饣刂 (%)

发行后持股数

(月殳)

发行后持股比

l0刂 (%)

饣

中国新兴

集团有限

责任公 司

25,367,800 40 00%

2 李毅 32,550,000 85 54% 32,550,000 51 32%

3 潘玉霞 1,♀51,70o 5 13% 1,♀51,700 3 08%

4 张 琨 1,050,000 2 76% 1,050,000 1 66%

5 粱明玉 1,050,000 2 76% 1,050,000 1 66%

6 黄 江 1,000,000 2 63% 1,000,000 1 58%

7 周景波 350,00o 0 92% 350,000 o 55%

8 李新朋 100,000 0 26% 彳00,00o o 16%

合 计 38,051,700 100 00% 63,419,50o 彳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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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次收购的 目标

本次收购导致 目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收购人通过持股 目标公司

00%股权以及与原股东李毅签订 《一致行动人协议》,达到控制 目标公司91∞ %

股权的目标,成为目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四、本次收购的批准与授权

1、 本次收购是否符合豁兔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桂牌公开转让

股票的 目标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不超过 200人的,中 国证监

会豁免核准,由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管理,但收购人应当符合本办

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本次收购前, 目标公司股东为 7名 ,其中包括 自然人股东 7名 ;本次收

购后 目标公司股东为 8名 ,其 中包括 自然人股东 7名 、法人股东 1名 ,股东

人数累计木超过 200人。

2、 收购人 2018年第 18期 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了对收购 目标公 司给予立

项。截至 2019年 4月 12日 ,收购人的党委会及 `总 经理办公会通过了收购 目标公

司的方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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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 《中田通用技术集团公司投资决策实施细则》第五条、第七条规定 ,

本次收购应经中国通用棱术 (集 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批。根据

【⒛ 1♀ 】通办纪字第 /A号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纪要》,⒛ 19

年 5月 13日 本次收购己取得批准。

4、 20” 年 8月 ⒛ 日, 目标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北京绿城怡景生态环境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关于与认购对象莶署附生效条件的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议案》以及 《关于召

开 ⒛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 .

5、 本次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不涉及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准人、国

有股份转让、外商投资等事项,无需取得国家相关部门的批准。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目 标公 司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

⒛0人 ,符合 《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定向发行的条件。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本次收购所涉的收购人审批流程 已完咸,将遵照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规定流程履行备案及披露相关信
`息

。除尚需股东大会

通过及向仝国股份转让系统公 司报送材料 ,履行审查备案程序外,本次收购已

取得 目标公司现阶段权力机构所必须的授权和批准。

五、本次收购的主要内容

(一 )本次收购的收购方式

收购人以现全方式认购 目标公司定向发行的股份 ⒛,3臼,gO0股 (占 目标公

司定向发行后 `吝 股本的 40%),并与目标公司大股东李毅签订的 《一致行动人

协议》,李毅承诺在 目标公司股东大会上将按收购人意见行使其股东权利,收

购人进而达到控制 目标公司91∞%月殳权的 目标,成为目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二 )收购人持有公司股份的限售安排

根据 《收购办法》第十八条规定: “按照本办法进行公众公 司收购后,收购

人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股份,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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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完成后 12个 月内不得转让。

收购人在被收购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

之间进行转让不受前述 12个 月的限制。”

收购人在完成对 目标的收购后,将咸为目标的第二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

有 目标公司股份为⒛,∞7,BO0股 ,故收购人所持有的该 ⒛,“7,BO0股 在完成收

购后的 12个 月内不得转让。

收购人末有其他 自愿限售安排。

(三 )本次收购相关主要协议文件

1、 收购人与 目标公司签订了 《增发投资协议》以及补充协议,就收购人认

购 目标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相关具体事宜进行了约定。

2、 收购人与 目标公司大股东李毅签署了 《一致行动人协议》,根据协议 ,

李毅在 目标公 司股东大会上将按收购人意见行使其股东权利,与收购人保持一致

行动,确保收购人可依法行使实际控制权。

3为确保项 目资源不流失,收购人、目标公司与李毅先生签署 了《竟业禁止

承诺书》。

(四 )定向发行方案

1、 目标公 司向收购人非公开发行 ⒛茹 zg万股 ,发行价 彳
"81元

/股。交

易完成后, 目标公 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臼zI1%万股 ,其 中收购人持有 ⒛“ zB

万股,占 比 40%;李毅持有 夕ss万股,占 比 51夕%;其他股东占比 8胡 %。

2、 定价依据

经评 估 机 构 评 估 ,目 标 公 司的股 东全部 权 益价 值 评 估结 呆 为 7,叩4汨 万 元 。

截 至 ⒛ 18年 12月 31日 ,目 标 公 司注册 资 本 为 agO517万股 ,故折 合 约 19381

元/股。

3、 资全来源;收购人认购 目标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⒛36zg万股,需要

支付 匆16匆 万元,全部由收购人以自有资全支付。

4、 因本次交易所产生的税费由收购人、 目标公司自行承担。



'薪
兴 /铴婶兹照 殄 9砭厚彦摩 孝″劣                   0l声 方勘 ,●律殒事 豸豸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收购的收购方式符合 《收购办法》的规定 ,

内容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六、本次收购的支付方式及资全来源

根据 《收购报告书》,收购人拟以现金方式认购 目标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

份 ⒛,∞7,BO0股 。收购人应按 1∞ 8‘ 元/股的价格于股转系统向目标公司结转

对价人民币zIp16zIp万 元。

根据收购人的书面声明和承诺 : “
本公司用于定向增资北京绿城怡景生态

环境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资全来源于本公司自筹,具有履行相关付款

义务的能力;资全来源合法,不存在利用本次定增取得的股份向银行等全融机

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也不存在直接或问接利用北京绿城怡景生态环境规划

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资源获得其他任何形式财务资助的情况。
”

收购人本次收购所需资全为收购人的 自有资全,不存在收购资全来源于借

贷的情况,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所取得的 目标公司股份向银行等全融杌构质押

取得融资的情形,亦不存在 目标公司或其关联方为收购人本次收购提供财务资

助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收购人本次收购的支付方式及资全来源未违反

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七、本次收购的 目的及后续计划

(一 )本次收购的 目的

根据 《收购报告书》,本次收购 目的 :

收购人收购绿城股份 ,融合中央企业及民菅企业各 自优势的发展思路 ,顺应

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要求。通过本次收购,收购人可填补在市政

与地产园林、生态建设、环境修复等领域的市场开发和专业能力短板 ,延伸产业

链,扩展业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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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收购的后续计划

根据 《收购报告书》,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存在以下后续计划 :

1、 股权层面

收购人将根据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在本次认购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 司北京分公 司登记之 日起 12个 月内不进行转让,但是收购人在被收购人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乏 间进行转让不受前述 12

个月的限制。除此乏外,收购人不存在其他 自愿限售的情况 .

2、 经菅层面

本次收购完成后 ,收购人暂无调整绿城股份主营业务的计划,针对绿城股份

现有主营业务,收购人拟对经营活动作如下安排 :公 司招标采购方面应按有关法

律及收购人相关制度实施,确保依法合规 ,同 时根据要求制定公 司集中招标采购

菅理实施细则、供应商管理办法等。工程施工方面要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前提下严

格控制成本,同 时严格遵守国家安仝环保相关法律法规 ,建立健全公 司安全生产

和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市场开拓方面要充分发挥 中央企业和民营企业各 自竞争优

势,协调整合收购人内部相关资源 ,加强业务协同,并严格执行收购人相关制度

规定,按照市场化原则定价及签约 ,确倮不发生违规经营行为。研发方面,在保

持公 司现有研 发团队稳定、研发项 目正常进行的基础上,将利用收购人研发资源 ,

强化公 司研发能力与技术升级。

收购人将根据实际情况 ,进 一步提高绿城股份业务水平 ,并根据业务发展需

要适时拓展相关业务领域 ,增强绿城股份盈利能力,提升品牌价值和影响力,推

动绿城股份快速发展。

3、 资产处置

本次收购完成后 ,收购人不排除在经菅过程 中根据标的公 司发展需要 ,在保

证合法合规的前提下,通过出售、购买、置换、托管、租赁或其他方式,对标的

公 司现有的资产进行相应处置。对于资产处置会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

全国股转 系统的要求履行相应的程序并依法屐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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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治理

本次收购完成后 ,收购人将按照以下方案调整标的公 司治理结构 ,下列人 员

将按照标的公 司内部决策程序选举和任命。

(1)公 司设董事会,咸 员7人 ,其 中新兴集囚提名 4人 ,其他股东提名 3

人。董事任期 3年 ,任期属满,可 以连选连任。董事会设董事长 1人 ,副董事长

1人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新兴集团提名。

(2)公 司财务总监或总会计师为公司财务负责人,曲 新兴集团提名,由董

事会聘任。

(3)公 司设监事会,咸 员 3人,其 中新兴集团提名 1名 ,其他股东提名 1

名,并设职工代表监事 1名 。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 (或职

工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

收购完成后,绿城股份将按照 《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进行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的改选或任命,并根据全国股转系统的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5、 人 员安排

标的公司现有在册 员工 BzI名 ,基本为技术和业务人 员,收购方拟保留所有

人员的劳动关系,保持现有核心团队的稳定。后续将视企业实际发展情况和需求 ,

进一步引进专业人才。

6、 公司章程

本次收购完咸后,收购人将根据标的公司实际需要并依据 《公司法》、 《证

券法》、 《非上市标的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标的公司的

公司幸程进行相应的修改。

7、 组织结构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暂无在未来 12个 月内调整绿城股份组织结构的计

划。若是根据绿城股份实际情况需要调整组织结构,收购人将本着有利于维护绿

城股份和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原则,按照 《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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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调整。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收购人本次收购 目的和后续计划未违反 《收购

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八、本次收购对 目标公司的影响

(一 )公 司的控制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 ,收购人 以持有 目标公 司 40%股权,并与 目标公 司大股 东

李毅莶订的 《一致行动人协议》方式,达到控制 目标公 司91∞嬲殳权的 目标 ,

目标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收购人。

(二 )本次收购后公 司的独立性

为了保持本次收购完成后 目标公司的独立性,收购人出具了 《关于保持北

京绿城怡景生态环境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承诺 :

“
本公司拟通过认购北京绿城怡景生态环境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目标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份 ⒛,笳7,gO0股 ,并与 目标公 司大股东李毅签

署 《一致行动人协议》的方式,成为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交易完成后,本公司

将持有 目标公司40%股份,成为目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本公 司作为目标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期间,将保证与 目标公司做到人员独立、资产独立完整、业务独立、

财务独立、机构独立,具体承诺如下 :

1、 保证 目标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本公 司的资产或收购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组织 (如有)的 资产与目标公司的

资产严格区分并独立管理,确保 目标公司资产独立并独立经营 :严 格遵守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目标公司章程关于 目标公司与关联方资全往来及对外

担保等规定,保证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组织 (如有)不 发生违规占

用目标公司资全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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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倮证 目标公司的人员独立。

保证 目标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

员均不在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组织 (如有)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

的其他职务,不在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共他企业或组织 (如有)颔薪 ;保证 目

标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组织 (如有)中 兼职 ;

保证 目标公司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组织

(如有)之间完全独立。

3、 保证 目标公司的财务独立。

保证 目标公司保持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休系,财务独立核算 ,

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具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庋和对分公司、子公司的财务管

理制度 ;保证 目标公司具有独立的银行基本账户和其他结算账户,不存在与本公

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组织 (如有)共 用银行账户的情形 ;保证不干预 目

标公司的资全使用。

4、 保证 目标公 司机构独立。

保证 目标公司建立、健全内部经营管理机构,并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 ;保

证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组织 (如有)与 目标公司的机构完全分开 ,

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

5、 保证 目标公司业务独立。

保证 目标公司的业务独立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组织 (如有),

并拥有独立开展经菅活动的资产、人 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立 自主经

菅的能力。
”

(三 )本次收购后规范或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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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收购人出具的 《承诺函》,收购人就进一步规范或减少与公司之间关

联交易事宜作出如下承诺 :

“
中国新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 下简称

“
新兴枭团

”)以认购北京绿城怡

景生态环境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
“
公司

”)发行股票的方式收购公

司。本次收购完成后,新兴集团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采取措施尽量减少或

避免新兴集团、新兴集团关联方与公司乏间发生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

交易,将依据公司章程及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履行法定程序和披露义

务,并桉照
“
等价有偿、公平互利

”
原则,依法莶订交易合同,参照市场同行的

标准,公允确定关联交易价格。

新兴集囚及新兴集团关联方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 司及公司其他股东的合

法权益 ;不利用实际控制人地位谋求与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子新兴集团及新

兴集固关联方优于其他市场第三方的权利.新兴集团愿意承担由于违反上述承诺

给公司造成的直接、问接的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

(四 )本次收购后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收购人 以及所投资控股企业的主营业务与 目标公 司主菅业务不存在直接 同

业竞争。根据收购人出具的 《承诺函》,收 购人就避免与目标公司之间发生同业

竞争事宜作出承诺 :

“
中国新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下称

“
新兴集团

”)作 为北京绿城怡景生态

环境规划股份 (以 下简称
“
绿城股份

”)的 实际控制人 ,作 出如下承诺 :本次收

购完成后 ,新 兴集团作为绿城股份的实际控制人,新兴集团及新兴集囚控制下的

其他企业将不直接或问接、从事、参与任何与绿城股份 目前或将来相同、相近或

类似业务或项 目,不进行任何损害或可能损害绿城股份利益的其他竞争行为。新

兴集团及新兴集团控制下的其他企业不谋取属于绿城股份的商业杌会 ,自 营或为

他人经营与绿城股份同类业务;新兴集团及新兴集团控制下的其他企业保证不利

用自身特殊地位谋取正常的额外利益。如新兴集团及新兴集团控制下的其他企业

违反上述承诺和保证,新兴集团将依法承担由此给绿城股份造咸的一切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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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收购人就保持公司独立性、规范关联交易、避免同

业竞争方面出具的书面承诺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

件之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在上述承诺得 以严格履行的情况下,本次收购不会对

公 司的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不会产生有损公司利益的关联交易,不会构成收

购人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乏间的同业竞争。

九、收购人买卖 目标公司股票及收购人与目标公司发生交易的情况

(一 )经 查询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及 目标公司,收购人及其关联公司

在基准 日前 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目标公司公司股票的情形。

(二)根据 《收购报告书》并经 目标公司确认,收购人及其关联方在基准日

前 9z1个月内,与 目标公司末曾发生任何交易。

十、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

(一 )收购人符合 中国证监会及仝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关于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的有关规定,具备本次收购的主体资格 ;

(二)本次收购签署的相关协议、履行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

(三 )收购人本次收购符合法律、法规、《收购办法》、《业务规则》、《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的监管规定,合法、有效 ;

(四 )本次收购已取得收购人控股股东中国通用技术 (集 团)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批准,符合规定审批流程。

(五 )除 尚需股东大会通过及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 司报送材料,履行审

查备案程序外,本次收购己取得 目标公司现阶段权力机构所必须的授权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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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次收购需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审查备案。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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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页为 《北京市嘉佑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新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收购北京绿

城怡景生态环境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律意见书》的签章页,无正文)

北京市

负责人 : 经办律师:直亟呈⊥细β丝⊥=__

二零一九 年 八 月 三十 日


